
（四）业务集中于部分行业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 公司应收融资租赁款总额在水利环境设施领域的比例为

４１．９７％

， 在医疗领域比例为

３６．３２％

，行业集中度较高。 如果上述行业的融资政策发生不利变化，或者公司无法将业务领域拓展到其他行

业，公司经营业绩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五）市场竞争风险

在银监会、商务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蓬勃发展，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大幅增加，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３

家，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底的

７

，

１２０

家（金融租赁公司

５９

家，内资租赁公司

２０４

家，外资租赁公司

６

，

８５７

家），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同时，融资租赁行业还面临着银行、信托、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竞争。 如果公司不

能适应市场竞争形势的变化，市场竞争力可能会下降，进而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六）税收政策风险

我国对于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政策近年来进行了多次调整。根据《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３

］

１０６

号），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

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该即征即退政策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

］

３６

号），根据相

关规定，自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

日起，本公司提供的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收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６％

，不动产租赁服

务收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１％

，其他租赁业务收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７％

。 同时，经人民银行、银监会或

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 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有形动产融

资性售后回租服务，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与原有政策相比， 财税

［

２０１６

］

３６

号的相关规定变化对本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

如果未来我国对于融资租赁业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如停止执行即征即退政策等，会对行业的成长带来

负面影响，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七）监管政策变动风险

公司所处的行业受到银监会、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严格监管。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除需遵守《公司法》、《金

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外，还需面对监管部门颁布的诸多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约束。 公司若

未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可能导致公司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

系的深入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仍在不断地变化过程中，同时除银行业的行业监管以外，公司还面临其

他政府机构的日常监管。 如若公司因不符合有关监管要求而遭受处罚，公司的声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可

能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以政府平台业务为例，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和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发行人对政府融资平台业务所涉及的

客户数量分别为

２２

家、

２４

家、

３７

家和

４３

家， 应收融资租赁款余额分别为

７５

，

３１９．３８

万元、

６５

，

７０１．８８

万元、

３０４

，

９２３．１９

万元和

３４８

，

２７７．６７

万元，应收融资租赁款余额占比分别为

２．９１％

、

２．０５％

、

７．３７％

和

７．４８％

。 报告期内，发行人政府融

资平台业务整体占比较低，均处于正常履行状态，未产生过不良资产，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送此类业务情况。但

是如若相关监管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或者发行人此类业务所涉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债务危机等情形，有

可能会对发行人的业务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７０％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３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０９％

。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公司经营

状况良好，未发生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的主要客户和融资对象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的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７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区间为

１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５．２３％～１０．７７％

；净利润

区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５

，

００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１．３５％～２７．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１０３

，

００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３．１１％～２６．８１％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承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６３

，

９９９．９７

万股，均为公开发行的新股，不超过发行后总

股本的

２１．４３％

；本次发行中本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

每股发行价格

【】元，根据询价结果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或采用证券

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照【】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５９

元（按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

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发行

拟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已在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

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拟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概算明细如下：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７

，

１６９．８１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２４０．５７

万元

律师费用

１６５．０９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用

６２５．９５

万元

合 计

８

，

２０１．４２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２３４

，

６６５．０２６８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２３４

，

６６５．０２６８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熊先根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

住 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９９

号金融城

１

号楼

８－９

、

１１－１９

、

２５－３３

层

邮政编码：

２１０００９

电 话：

０２５－８６８１６９０６

传 真：

０２５－８６８１６９０７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ｊｓｌｅａｓｉｎｇ．ｃｎ

电子信箱：

ｉｎｆｏ＠ｊｓｌｅａｓｉｎｇ．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发行人系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将经审计净资产

３

，

８７３

，

４４２

，

１８４．９２

元，扣除一般风险准备金

２７１

，

８７３

，

５５９．８７

元以及拟向股东分配的利润

２１６

，

９９５

，

１７３．０３

元后，

剩余部分为

３

，

３８４

，

５７３

，

４５２．０２

元，股东以此抵作股款投入拟设立的股份公司，其中

２

，

３４６

，

６５０

，

２６８．００

元折

成股份公司实收股本，剩余的

１

，

０３７

，

９２３

，

１８４．０２

元转入公司资本公积金，不再折股。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第

２４６９７

号），对发行人净资产进行了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华信评估所出具了《评估报告》（苏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４

］第

１５８

号），对发行人净资产进行了评估。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江苏省银监局下发了《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

局关于江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变更名称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１４

］

４６８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４

］第

６７８

号），对上述折股认购进行了

审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发行人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续。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２３４

，

６６５．０３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预计采用公开发行新股（以下称“新股发

行”）方式，发行股数不超过

６３

，

９９９．９７

万股。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及其控制下的扬子大桥、广靖锡澄承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上

市后

６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上述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公司股东南京银行、国际金融公司、青岛融诚（现更名为堆龙荣诚）、法巴租赁及苏州物资承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

按发行上限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

Ａ

股发行前 本次

Ａ

股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比例

（

％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ＳＳ

） 国有股东

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３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持股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６ 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９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ＳＳ

） 国有股东

２９

，

２２０．００ １２．４５ ２９

，

２２０．００ ９．７８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ＳＳ

） 国有股东

２３

，

４００．００ ９．９７ ２３

，

４００．００ ７．８３

国际金融公司 境外法人持股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２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０

青岛融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堆龙

荣诚）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９

，

４１１．８０ ８．２７ １９

，

４１１．８０ ６．５０

法巴租赁 境外法人持股

１５

，

２５３．２３ ６．５０ １５

，

２５３．２３ ５．１１

苏州物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ＳＳ

） 国有股东

３８０ ０．１６ ３８０ ０．１３

社会公众股

－ － ６３

，

９９９．９７ ２１．４３

合计

２３４

，

６６５．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８

，

６６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ＳＳ

指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国有股东。

根据江苏省国资委 《关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５

］

１３９

号），江苏交通控股持有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７．２７％

，界定为国有股东；扬子大桥持有

２９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２．４５％

，界定为国有股东；广靖锡澄持有

２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９．９７％

；界定为国有股东；

苏州物资持有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１６％

，界定为国有股东。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转持的批复》（苏国资复［

２０１５

］

１６５

号），批准了发行人的国有股转持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

＜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

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规定，自

该方案印发之日起，《国务院关于印发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１

〕

２２

号）

和《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

施办法〉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按照前述要求，在本次发行上市时，

本公司上述国有股东不再根据《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转持本公司的相关股份。

本公司上述国有股东将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

＜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

的通知》（国

发〔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及后续颁布的相关配套规则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行人的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扬子大桥、广靖锡澄的关联关系如下：江苏交通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扬子

大桥合计

７４．４４％

的股权，江苏交通控股间接持有广靖锡澄

８５％

的股权。 因而，江苏交通控股直接和间接持有本

公司

４９．６９％

的股权。

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与技术情况

（一）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为中国银监会监管下的金融租赁公司，主营业务为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服务的行业涉及医疗、教育、

工业制造、农业机械等。

（二）主要经营模式

１

、业务模式

根据业务流程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公司参照银监会的监管要求以及行业经验，制定了《融资租赁业务管

理办法》、《租后事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并通过业务部门、项目审核部门、风险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等协同

运作，构建了包括项目前期调查阶段、项目审核阶段及租后管理阶段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业务管理体系。

２

、融资模式

公司的融资主要由金融同业部负责。金融同业部根据资金需求制定融资计划并进行资金管理。公司通过

银行借款、同业拆入资金、金融债、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通过积极主动的管理，不断优化融资结

构，控制融资成本，降低流动性风险。 公司未来还将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积极登陆资本市场，通过股权

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

３

、风险管理模式

公司建立并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针对面临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制定了

相关的管理政策和业务操作指引，将公司的风险管理融合在各个业务流程和岗位职能中。公司还建立了风险

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风险突发事件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公司实行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体系，并

根据监管要求明确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部门、项目审核部门及其他业务部门的风险

管理职能。

（三）行业竞争状况及本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在经历初创、迅猛发展、清理整顿后，我国融资租赁业逐渐走向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修订的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合格金融机构参股或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随后，国内主要的商业银行先后设立

或参股金融租赁公司。随着商业银行进入融资租赁业，我国融资租赁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

２０１６

年底，融资

租赁合同余额约

５３

，

３００

亿元，比

２００７

年

２４０

亿元的总量增长

２２２

倍。

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放开，国内融资租赁公司总数由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３

家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底的

７

，

１２０

家。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金融租赁公司

５９

家，内资租赁公司

２０４

家，外资租赁公司

６

，

８５７

家。金融租赁公司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凭借

融资渠道以及风险管理水平方面的优势，在我国租赁市场中占据的市场份额最大。

根据银行业协会下属金融租赁专业委员会的统计，报告期内在全国金融租赁公司中，江苏金融租赁各项

指标的排名情况不断上升，资产规模排名中等，盈利能力排名前列，具体排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名次

／

家数）

２０１６

年

（名次

／

家数）

２０１５

年

（名次

／

家数）

２０１４

年

（名次

／

家数）

１

总资产

１３ ／ ５５ １６ ／ ５０ １７ ／ ４０ １６ ／ ２６

２

净资产

９ ／ ５５ １２ ／ ５０ １５ ／ ４０ １５ ／ ２６

３

净利润

８ ／ ５５ ８ ／ ５０ １０ ／ ４０ ９ ／ ２６

４ ＲＯＡ ４ ／ ５５ ７ ／ ５０ ２ ／ ４０ ２ ／ ２６

５ ＲＯＥ ２ ／ ５５ ２ ／ ５０ １ ／ ４０ ６ ／ ２６

注：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部分金融租赁公司因成立时间较短或尚未提供数据等原因，因此暂未纳入金融租

赁专业委员会当期统计范围。

其中，报告期各期末总资产规模超过

１００

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的具体排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名次

／

家数）

２０１６

年

（名次

／

家数）

２０１５

年

（名次

／

家数）

２０１４

年

（名次

／

家数）

１

总资产

１３ ／ ３７ １６ ／ ３２ １７ ／ ２５ １６ ／ ２１

２

净资产

９ ／ ３７ １２ ／ ３２ １５ ／ ２５ １５ ／ ２１

３

净利润

８ ／ ３７ ８ ／ ３２ １０ ／ ２５ ９ ／ ２１

４ ＲＯＡ ２ ／ ３７ １ ／ ３２ １ ／ ２５ ２ ／ ２１

５ ＲＯＥ ２ ／ ３７ ２ ／ ３２ １ ／ ２５ ６ ／ ２１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产和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公司拥有

１０

处房产。

（二）主要经营资质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本公司已取得的重要的资质证书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经营范围 许可期限 首次取得时间

１

金融许可证

Ｎｏ． ００５７８６８９

许可经营银监会

批准的业务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３

起

１９８８

年

４

月

２

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

苏宁食药监械经营许

２０１５０３２５

号

经营医疗器械业

务

２０１５ ／ ６ ／ １－２０２０ ／ ５ ／ ３１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

同业拆借资格 银总部函［

２０１５

］

１０

号 同业拆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起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注： 经中国银监会江苏监管局 《关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住所的批复》（苏银监复【

２０１７

】

１１７

号）批准，公司住所变更为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９９

号金融城

１

号楼

８－９

、

１１－１９

、

２５－３３

层。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公司完成《金融许可证》的更换。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发行人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发行人与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及其所控制的，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

业与本公司从事不同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除江苏交通控股、扬子大桥和广靖锡澄外，本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中，南京银行、青岛融诚（现更

名为堆龙荣诚）及其对外投资企业均不涉及融资租赁业务，国际金融公司、法巴租赁未在中国境内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因此与本公司之间不构成同业竞争。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１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江苏交通控股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９．６９％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江苏交通控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１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

江苏远洋远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

２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香港江通有限公司

３

无锡市靖澄广告有限公司

５６

江苏远洋船员管理有限公司

４

江苏宁沪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

江苏远洋（香港）船务有限公司

５

昆山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８

苏州南林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６

江苏宁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９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７

宁沪置业（昆山）有限公司

６０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８

宁沪置业（苏州）有限公司

６１

江苏华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９

江苏镇丹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６２

江苏高速公路石油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江苏宁常镇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６３

江苏集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

江苏快鹿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６４

江苏航空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江苏快鹿扬州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

南京空港油料有限公司

１３

江苏快鹿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

江苏蓝天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１４

江苏快鹿宿迁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江苏鼎宸有限公司

１５

江苏快鹿南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

南京大通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１６

江苏快鹿徐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６９

江苏康居源置业有限公司

１７

江苏快鹿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江苏省铁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南京飞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７１

江苏省铁路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１９

江苏快鹿商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７２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江苏快鹿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

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２１

江苏快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７４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２２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７５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２３

江苏京沪广告有限公司

７６

太仓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２４

江苏和泰置业有限公司

７７

太仓泸州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２５

南京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７８

太仓泉州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２６

江苏宁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７９

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７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

协立投资咨询管理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

２８

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

常州金坛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８２

苏州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８３

苏州君实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江苏通宁和泰置业有限公司

８４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

３２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８５

江苏通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３

江苏溧马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８６

通昌置业南通有限公司

３４

江苏溧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８７

镇江君鼎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

江苏溧高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８８

江苏大丰港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３６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８９

江苏泰高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３７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９０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９１

云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３９

苏州苏通大桥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９２

江苏高速公路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４０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９３

江苏云杉清洁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１

江苏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９４

苏交控清洁能源徐州有限公司

４２

江苏宿淮盐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９５

苏交控清洁能源铜山有限公司

４３

江苏汾灌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９６

苏交控丰县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４４

江苏省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９７

苏交控新能源科技丰县有限公司

４５

江苏省铁路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８

江苏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６

江苏省苏铁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９９

江苏兴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４７

江苏省铁路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１００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技术有限公司

４８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１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４９

江苏金陵润扬大桥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２

江苏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０

江苏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３

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１

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１０４

江苏宜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２

江苏省外轮供应公司

１０５

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

５３

江苏远洋新世纪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述企业中，报告期内与本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１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１０

南京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

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３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１２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４

江苏通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１４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６

江苏快鹿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７

江苏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江苏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８

镇江君鼎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９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３

、控股股东施加重大影响的单位

江苏交通控股不能控制但可以施加重大影响的，且在报告期与发行人存在关联交易的单位如下所示；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１

江苏省通沙汽车轮渡管理处

４

南通通沙港务有限公司

２

苏州君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江苏远东海运有限公司

３

江苏随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６

江苏省国际人才咨询服务公司

４

、持有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股东

除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扬子大桥、广靖锡澄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南京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青岛融诚（现更名为堆龙荣诚）及法巴租赁，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分别为

２６．８６％

、

８．５２％

、

８．２７％

和

６．５０％

。

５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无控股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

６

、关联自然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公司现任

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节之七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如下：

职务 姓名

董事 蔡任杰、常青、孙宏宁、陈祥辉、饶建辉、顾德军、杜文毅、许长新

监事 彭向峰、陆彩明、刘明、陶莉、叶岚、许峰

高级管理人员 常青、孙宏宁、陈祥辉、靳向东、张迅、钱永祥、姚蓓

７

、其他关联方

本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本公司及前

述已披露关联方以外的关联方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法国巴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公司原董事禹志强担任独立董事

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文毅、饶建辉担任董事

南京跃进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杜文毅担任董事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博瑞杰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饶建辉担任董事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原董事

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Ｉｐｓｏｎ

（叶迈克）

担任董事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

Ｃｈｉｎａ

—

ＡＳＥ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

）

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樊扬担任董事

中腾信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腾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凯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乐乐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樊扬配偶控制的公司

上海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尉安宁担任董事

宁夏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

上海祥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颜延担任董事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公司独立董事王明朗担任合伙人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原监事孙宏宁担任董事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龙源环保泰州有限公司

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陈仲扬担任董事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许峰担任董事的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协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太仓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监事许峰、原监事孙宏宁担任

董事

新陆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

交通控股高管靳向东担任董事

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

苏新能源和丰有限公司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杭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交通控股高管钱永祥担任董事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新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合武铁路有限公司

沪宁城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苏北铁路有限公司

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 交通控股董事顾德军担任董事

银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控股董事许长新担任独立董事

南京力合联升电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交通控股高管张迅担任董事

（三）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利息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融资产生的利息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北京银行

４

，

１５０．９７ ５

，

４１５．９０ ５

，

９４５．８３ ４

，

５２４．８９

南京银行

８

，

０３９．３５ ３

，

５７７．１７ ８４３．３０ ８

，

６６８．４１

国际金融公司

２

，

８１２．２６ ２

，

９６２．０９ １

，

８１５．９７ １

，

８１５．９８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６８２．９５ １

，

２０４．６５ １

，

２１８．９３

江苏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７．９０ ２９３．４１ ２８９．２６ ２１１．７５

江苏通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７．８１ ２１０．９７ ３５０．２２ ５５８．４４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 ２０３．３６ ２２５．７６ －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１４１．３８ ３２７．１７ －

江苏省通沙汽车轮渡管理处

－ １２３．９４ ２７２．６０ ３００．００

南通通沙港务有限公司

－ ９６．１８ ７９．７８ －

江苏快鹿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４．７１ １０７．５３ １１７．００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 ３１．４２ １９８．２５ １８０．２７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１１．０７ ９３．８８ ２６．２９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 － １

，

１３０．４２ １

，

３７１．５１

江苏远东海运有限公司

－ － ４１６．７９ ８４５．９６

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２２．２３ ３０５．６１

镇江君鼎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１０７．３８ ３７３．１２

江苏宁宿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 － １０８．８９

江苏随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 － ９６．９１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 － ６９．２２

苏州君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 ２６．８０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８８．７０ － － －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９９１．６８ － － －

江苏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６３ － － －

合计

１６

，

９６３．３７ １３

，

８７７．３７ １３

，

４６３．４２ ２０

，

７９３．６８

税前利息支出总额

１２４

，

６０５．５９ １１７

，

６０７．９２ １２１

，

５３７．５６ ９７

，

１２７．７２

占税前利息支出总额比例

１３．６１％ １１．８０％ １１．０８％ ２１．４１％

定价原则

参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同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或同类交易市场价格等

确定

注：南京银行利息支出中包含其为公司承销金融债及资产支持证券而产生的债券承销费的摊销。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该债券承销费的摊销分别为

９４．１２

万元、

２４９．６１

万元、

２２１．４４

万元和

３２２．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利息（税前）总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２１．４１％

、

１１．０８％

、

１１．８０％

和

１３．６１％

。 随着公司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宽，公司在融资渠道方面对关联方的利息支出比例总体

处于较低水平，在融资方面不存在对关联方的依赖。

（

２

）手续费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手续费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南京银行

３０５．３３ ８９５．８２ － １７．００

法巴租赁

５２７．８１ ３７１．３５ ２４８．３１ －

国际金融公司

５９．８４ ３９．２３ － －

合计

８９２．９８ １

，

３０６．４１ ２４８．３１ １７．００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总额

１

，

８５１．７３ ２

，

３９７．５１ １

，

４３５．３６ １

，

１２０．４２

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总额比例

４８．２２％ ５４．４９％ １７．３０％ １．５２％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９

，

０９６．０８ １１１

，

０７６．３５ １０７

，

７５２．４３ ８８

，

４０７．６９

占主营业务成本比例

０．７５％ １．１８％ ０．２３％ ０．０２％

定价原则

公司将手续费支出作为现金流出纳入合同收益率或融资利率的考量，根据合同

收益率或融资利率判断相关交易的合理性和公允性

报告期内，公司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主要由业务推介费、咨询服务费、融资手续费构成，具体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业务推介费

１

，

０３９．３３ １

，

４９９．１４ ４６１．５４ ３６５．５７

咨询服务费

５２７．８１ ３７１．３５ ２４８．３１ －

融资手续费

２５１．０２ ４４３．７８ ５９０．５６ ６５９．００

其他

３３．５５ ８３．２３ １３４．９６ ９５．８４

合计

１

，

８５１．７３ ２

，

３９７．５１ １

，

４３５．３６ １

，

１２０．４２

业务推介费是指公司为获取客户资源，通过合作机构介绍并与承租人成功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向其支付

的费用。 业务推介费的收费标准是在综合考虑项目综合收益率、项目规模、项目类型、项目的获取难度等因素

经双方协议确定。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因南京银行成功向公司推介项目，公司对南京银行产生

手续费支出。

咨询服务费目前仅向法巴租赁支付，是根据公司与法巴租赁签订的合作协议，法巴租赁帮助公司建立厂

融中心，针对厂商租赁业务开展过程中的产品规划、管理程序设计、市场营销等环节给予公司指导和建议，并

根据自身合作厂商以及公司的需求情况，对双方进行引荐。 公司根据厂融中心的新增业务投放金额，按照千

分之五的比例（税后）向法巴租赁支付咨询服务费。

融资手续费主要为公司向融资对象支付的拆借承诺费、额度管理费、保函手续费、财务顾问费以及因发

行资产支持证券向信托、资产托管方支付的费用。其中拆借承诺费是指融资对象在约定借款额度和有效期内

因对公司预留拆借资金头寸而向公司收取的费用。拆借承诺费按照协议约定的借款额度、公司未使用的借款

期限按一定费率计算。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根据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的借款协议约定，公司对国际

金融公司产生手续费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产生的手续费支出按市场原则定价，且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较低，对公司业

务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

３

）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产生的利息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沣邦租赁

２

，

１７７．７４ ２４３．５８ － －

南京银行

１１２．５３ ９１．７３ ３４．０４ ３２０．７８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３ － － －

北京银行

０．０２ １．０７ ４．９４ ２．１１

江苏银行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１．１４ ５．４３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 － － ０．０４

合计

２

，

２９３．２２ ３３６．３９ ４０．１２ ３２８．３６

利息收入

２２９

，

００７．２７ ２４８

，

５８３．０１ ２０１

，

６０５．１０ １５９

，

６３９．１７

占利息收入比例

１．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２％ ０．２１％

定价原则

银行存款或资金拆借业务参照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或同期

Ｓｈｉｂｏｒ

利率确定；

融资租赁业务综合承租人经营情况、租赁物情况、担保情况等风险因素，以

及与承租人商务谈判情况确定合同收益率

公司对沣邦租赁和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入产生于公司与上述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业务合作

关系，公司对其他关联方的收入由公司将资金存放于关联方，以及在同业市场上向关联方拆出资金所产生。

上述业务均按市场原则定价， 与同期同类业务的定价水平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述收入金额及占比均较

低，对公司业务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

４

）物业管理费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向关联方支付的物业管理费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南京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２３．２２ ３５．７６ ３１．５３ ２８．４６

合计

２３．２２ ３５．７６ ３１．５３ ２８．４６

业务及管理费

１２

，

７１８．２７ １２

，

６８０．２４ ８

，

１８２．６６ ６

，

８０８．８８

占业务及管理费比例

０．１８％ ０．２８％ ０．３９％ ０．４２％

定价原则 按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商定的价格标准确定

公司购置了位于和泰大厦

２６

、

２７

楼的房产并向第三方租赁和泰大厦的其他部分房产作为公司业务经营

场所。 和泰大厦为正常对外租售的商用写字楼，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

办公的情形。

报告期内，由于业主委员会聘用南京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公司按照业主委员会与物业

管理公司商定的价格标准，向南京和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用。该物业管理费用占公司业务及

管理费的比例较低，对公司业务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

５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

８０５．２５ １

，

１０３．００ ８２２．４８ ７８４．７８

合计

８０５．２５ １

，

１０３．００ ８２２．４８ ７８４．７８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担保人 担保事项

合同金额

（万元）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担保期限

１

江苏交

通控股

１０

江苏租赁债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保证

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

的费用

债券存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日起两

年

２

江苏交

通控股

１４

江苏租赁债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保证

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

的费用

债券存续期及债

券到期之日起两

年

３

江苏交

通控股

平安—江苏金

融租赁项目资

产支持计划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保证

主债权、罚息、补偿金、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所发生的

费用等所有应付费用

担保函生效之日

起至被担保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

２４

个月止

注

１

：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的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十二节、一、（二）

１０

、应付债券”，公司与平安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平安—江苏金融租赁项目资产支持计划”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十二节、一、（二）

３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注

２

：“

１０

江苏租赁债”金融债已于

２０１５

年内到期并完成兑付；“

１４

江苏租赁债”第一期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到期并

完成兑付，“

１４

江苏租赁债”第二期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完成兑付。

（三）与关联方的往来余额

１

、银行存款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银行

１６．３８ １１５．５３ ７５．７０ １０

，

０７２．３６

北京银行

３．１２ ３．１３ １５６．１４ １４９．４３

江苏银行

１．３４ １．３７ １．３８ ０．７３

对关联方合计

２０．８４ １２０．０２ ２３３．２２ １０

，

２２２．５２

银行存款

４４

，

７３０．５０ ３５

，

００５．９３ ５２

，

１１３．２５ ３３

，

６５３．４１

占比

０．０５％ ０．３４％ ０．４４％ ３０．３７％

２

、应收融资租赁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沣邦租赁

１８

，

９４５．３１ ５５

，

０１１．７０ － －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８４．９７ － － －

对关联方合计

１９

，

１３０．２７ ５５

，

０１１．７０ － －

应收融资租赁款余

额

４

，

６５６

，

７２７．６３ ４

，

１３９

，

５８１．２２ ３

，

２０３

，

８１５．９９ ２

，

５９０

，

９２５．１６

占比

０．４１％ １．３３％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公司对沣邦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 上述业务于

２０１６

年度产生的收入情况请参见本节

“三、（二）、

１

、（

３

）利息收入”。上述业务按市场原则定价，与同期同类业务的定价水平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上

述业务所产生的应收融资租赁款余额及收入金额占比均较低，对公司业务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

３

、其他应收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法巴租赁

１７．５０ － ２１．４３ ３４．０９

对关联方合计

１７．５０ － ２１．４３ ３４．０９

其他应收款

１

，

８６１．９７ ８１２．７８ ３

，

１６５．３８ ７

，

４４６．４３

占比

０．９４％ － ０．６８％ ０．４６％

报告期内， 公司对法巴租赁的其他应收款系公司为法巴租赁派驻业务人员代垫支付的房租，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余额均为未完成支付的代垫款余额。上述款项余额均在期后及时完成支付，不存在

长期拖欠的情形。

４

、其他资产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江苏省国际人才

咨询服务公司

１

，

１０６．９４ ７３７．９６ － －

国际金融公司

３００．９３ ３６０．７７ ４４０．５６ －

对关联方合计

１

，

４０７．８７ １

，

０９８．７３ ４４０．５６ －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期限为

５

年，金额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并根据该协议约定向国际

金融公司预先支付的借款前端费等。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公司向国际金融公司提取了该借款，上述前端费在借款协议

约定的期间内逐步摊销。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月，根据江苏省委组织部《关于集中购买并统一打造省国际人才公寓的通知》，公

司向江苏省国际人才咨询服务公司预付购买人才公寓住房的部分款项。

５

、短期借款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

限公司

４２

，

０００．００ － －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 － －

江苏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 －

江苏通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江苏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５００．００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江苏省通沙汽车轮渡管理处

－ －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南通通沙港务有限公司

－ － ４

，

０００．００ －

江苏快鹿汽车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

－ －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

有限公司

－ －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 － －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江苏远东海运有限公司

－ － － １５

，

３００．００

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 ５

，

５００．００

镇江君鼎协立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 － － ４

，

１００．００

对关联方合计

７５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

４００．００

有息债务余额

３

，

６１２

，

６５１．０３ ３

，

１３６

，

２９８．５８ ２

，

３８３

，

０３９．１４ １

，

９２７

，

３７８．６３

占比

２．０９％ ０．１６％ ３．９０％ ５．３１％

注：有息债务包括借款、拆入资金、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和应付债券，下同。

６

、长期借款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际金融公司

７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对关联方合计

７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有息债务余额

３

，

６１２

，

６５１．０３ ３

，

１３６

，

２９８．５８ ２

，

３８３

，

０３９．１４ １

，

９２７

，

３７８．６３

占比

１．９８％ ２．２８％ １．３２％ １．６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公司按照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的协议，向国际金融公司借入款项人民币

３１

，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为

５

年，借款利率为

５．７６５％

，按季支付利息，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与国际金融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期限为

５

年，金额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利率为

４．８６％

，按季支

付利息，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公司向国际金融公司提取了该借款。

７

、拆入资金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南京银行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 －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对关联方合计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有息债务余额

３

，

６１２

，

６５１．０３ ３

，

１３６

，

２９８．５８ ２

，

３８３

，

０３９．１４ １

，

９２７

，

３７８．６３

占比

８．３０％ １０．２０％ ９．２３％ ７．７８％

８

、应付利息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际金融公司

７８２．９０ ７８２．９０ ３８８．０７ ３８８．０７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３９ ２７０．８８ ６７．２２ ５０２．９２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９．５８ １１３．８２ ６０３．３３ １７５．６９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７５ － － －

江苏沪苏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１６．９２ － － －

江苏通昌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４ － １５．２０ １７．１１

江苏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４４ ６．６５ １１．２１ ６．４２

江苏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６３ － － －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 ４５．１９ ４６．２０

江苏省通沙汽车轮渡管理处

－ － ７．４１ ９．１７

南通通沙港务有限公司

－ － ５．３２ －

江苏快鹿汽车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 － ２．６６ ３．６７

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 １５．９４ －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 － １４．６２ －

太仓港集装箱海运有限公司

－ － １３．２９ －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 － １３．２９ －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 － － ５５．００

江苏远东海运有限公司

－ － － ２４．７４

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 １０．０８

镇江君鼎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 － ７．０２

对关联方合计

１

，

４５６．６４ １

，

１７４．２４ １

，

２０２．７７ １

，

２４６．０８

应付利息

２２

，

６８５．００ ２０

，

２６１．６０ １５

，

１６３．６２ ９

，

５６９．３５

占比

６．４２％ ５．８０％ ７．９３％ １３．０２％

９

、其他应付款

单位：万元

名称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法巴租赁

４８９．８１ ３３１．６５ ２４８．３１ －

南京和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７．７０ － － －

对关联方合计

４９７．５１ ３３１．６５ ２４８．３１ －

其他应付款

４１

，

５３４．６２ ２４

，

８４８．１８ ２１

，

８０３．３４ １５

，

６２８．６６

占比

１．２０％ １．３３％ １．１４％ －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和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末，公司对法巴租赁的其他应付款为公司计提的应付未付的手续费支出。

（四）关联交易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参照市场环境，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正常业务程序进行，定价原则与独立第三方交易一致。 上述关

联交易均按照《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的规定，并履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规定的决策程序。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的评价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颜延、王明朗、裴平、孙传绪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内容真

实、作价公允，符合市场公平原则，不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

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已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了公司内部

审批程序，决策行为合法、有效。 公司申报的财务审计报告中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进行了披露，披露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及误导性陈述。 ”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１

、董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共有董事

１２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任职期间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止。各董

事基本情况如下：

熊先根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董事长，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 历任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职员；江苏产权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公

司总经理；江苏金融租赁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义勤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董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

任江苏金融租赁业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杜文毅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董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

级经济师。 历任江苏交通规划设计院计划财务室副主任、主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江

苏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处副处长、处长，江苏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刘恩奇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董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

任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综合计划处科员、信托处业务一科副科长、信托处业务一科科长、信贷四部副总经理、新

街口支行副行长、信贷业务部副经理、雨花支行行长；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武汉分行副

行长拟任人选、副行长、党委委员；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今任南京银行财务负责人兼总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副行长

及党委委员。

饶建辉先生：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董事，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铁道

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团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工部副部长、部长，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团省委常

委，省青联秘书长；江苏沪宁高速公路南京管理处副处长、处长；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 现任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尉安宁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董事，农业经济学博士。 历任宁夏广

播电视大学（银川）经济学统计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世界银行农业自然资

源局农业经济学家；荷兰合作银行东北亚区董事、食品农业研究主管；新希望集团董事、常务副总裁；比利时

富通银行中国业务发展主管、上海分行行长；山东亚太中慧集团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至今任上海谷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夏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宁波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樊扬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董事，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渣打银行

天津分行信贷助理；荷兰银行北京分行信贷经理；德勤咨询（上海）有限公司高级咨询顾问、经理；北京鹏联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副总裁；国际金融公司投资官员、高级投资官员。 现任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总监、执行总经理。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Ｄｅ Ｒｙｃｋ

（奥理德） 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 比利时国籍。 本公司董事， 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 ｄｕ Ｎｏｒｄ

银行欧洲业务经理；

Ｐａｒｉｓ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Ｃｒｅｄｉｔ

银行国际分支经理；富通银行（法国）业务中心经

理；富通租赁集团（法国）子公司总经理；富通租赁集团区域经理，分管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波兰、罗马

尼亚、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事务；法巴租赁欧洲地中海地区国际部总经理；法巴租赁国际业务部、非战略业

务部总经理。 现任法巴租赁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颜延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独立董事，博士硕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管理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拥有律师资格，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科学

技术厅主任科员。 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

王明朗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江

苏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英国史密夫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任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裴平先生：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南京大学金融学系主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国际金融管

理研究所所长。

孙传绪先生：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独立董事，中共党员，本科生学历，中

国注册税务师。 历任江苏省地税局稽查局长、江苏省注册税务师协会任副秘书长。

２

、监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共有监事

６

名，其中职工监事

２

名，任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止。 各监事基

本情况如下：

许峰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 历任江苏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办公室科员，工业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国民经济综合处副科长，主任科员；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职员；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办公室副

主任。 现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

陈仲扬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监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江苏省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计划处科员、副科长（主持工作）；江苏京沪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经营开发部副经理（主持工作）；江苏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路产路权处路权处副处长、处长；江苏

交通控股营运安全部副部长、工程技术部副部长、扩建项目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江苏交通控股企

管法务部部长。

潘瑞荣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监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历

任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科员；南京银行财务会计处副处长、会计结算部总经理。 现任南京银行总行审计

部总经理。

徐泽敏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监事，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

师。 历任无锡交通局监理公司监理组长；江苏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江苏广靖锡澄高

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锡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江苏广靖锡澄

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和党委书记。

王仲惠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职工监事，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

江苏金融租赁劳资员、业务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业务部副经理、经理、稽核部经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评

审部资深评审主管。

汪宇先生：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职工监事，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经济师。 历任江苏金融租赁业务部副经理、综合部经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风险管理部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

张义勤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总经理，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江苏金融租赁业务员、业务主办、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总经理。

佘云祥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

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江苏金融租赁财务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总会计师。现任江苏金融租赁副

总经理。

朱强先生：

１９６６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副总经理，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南京显像管厂供应科长；南京三能电力仪表有限公司总师办主任；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资产

管理部经理；江苏金融租赁业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副总经理。

张春彪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财务总监，本科学历。 历任南京金陵

机械厂财务科会计；南京长江家用电器厂财会科副科长（主持工作）；江苏金融租赁财务部会计、主办会计、财

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财务总监。

郑寅生先生：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公司市场总监，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历任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会计处副主任科员；香港恒生银行（中国）南京分行财务主管；江苏金融租赁业务部

门经理助理、副经理、经理。 现任江苏金融租赁市场总监。

周柏青先生：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学历。历任江苏金融租赁客户经理、高级客户经理、经理助理、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现任江苏金融租赁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６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领取的薪酬情况如下：

姓名 所任职务

２０１６

年从本公司领取薪酬情况

（万元）

熊先根 董事长

１２５．４０

姚蓓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杜文毅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禹志强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饶建辉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Ｉｐｓｏｎ

（叶迈克）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樊扬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Ｄｅ Ｒｙｃｋ

（奥理德） 董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颜延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王明朗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裴平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孙传绪 独立董事

１０．００

孙宏宁 监事会主席 未在本公司领薪

潘瑞荣 监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许峰 监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徐泽敏 监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袁汉平 监事 未在本公司领薪

陈勋 职工监事

１０８．８０

汪宇 职工监事

６８．４０

张义勤 总经理

１２５．４０

佘云祥 副总经理

１０２．５０

朱强 副总经理

９５．００

张春彪 财务总监

６９．０８

郑寅生 市场总监

６３．８０

周柏青 董事会秘书

６３．８０

注

１

：上表中的薪酬为税前收入，包含以前年度延期至本年度支付的薪酬和当年度实际支付的薪酬，不包

含当年度延期至以后年度支付的薪酬。

注

２

：在本公司领薪的董事长及高管人员未在其他关联方处领薪。

注

３

：袁汉平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辞任监事。

注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监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均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均不存在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对外投资。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职务 姓名 兼职情况

兼职单位所

任职务

兼职单位与本公司关系

董事

杜文毅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财务部部长 本公司控股股东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南京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镇江君鼎协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铁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宁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恒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监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南京跃进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饶建辉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

理

本公司股东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博瑞杰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江苏沪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

恒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董事 本公司控股股东之参股公司

樊扬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本公司股东堆龙荣诚之股东

北京中信的管理合伙人

堆龙荣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本公司股东

成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董事

－

中腾信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董事

－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中腾信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

－

上海凯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

尉安宁

上海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

经理

－

宁夏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宁波谷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Ｏ鄄

ｌｉｖｉｅｒＤｅＲｙｃｋ

（奥理德）

法巴租赁

国际业务部

总经理（负责

亚洲、美国）

本公司股东

颜延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教授

－

上海祥腾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王明朗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

裴平

南京大学商学院 教授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

孙传绪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

独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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